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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年輕人打造一個「看得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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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說明 



新創事業 
是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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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升級轉型靠新創公司： 

產生數以萬計的新創公司，就有足
夠能量讓臺灣產業成功轉型升級。 

張忠謀/ 臺積電董事長  
(103年12月16日工研院院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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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新創事業需要不同的政策 
• 成功的IDE會呈現指數型成長，將有助就業、薪資及出口 

時間 

營
收 

一般新創事業 創新驅動事業(IDE) 

艱困期 

獲利平穩成長 獲利快速成長 

集中火力 
啟動指數型成長模式 

註 : IDE是指Innovation Driven Enterprise，係高度創新且專注國際市場之新創事業，早期發展易產生虧損，一旦成功將呈現指數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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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DE 
年輕x自有資金x國際野心 
• 透過三面向，剖析國內IDE新創事業樣貌 

人才 

創業家相對年輕  

 35歲  

• 約5成年齡在

35歲以下 

資金 

創業資本小 
多為自有資金  

500萬  

• 約7成資本額在新台

幣500萬以下 

• 9成5創業基金為自

有資金 

市場 

具拓展 
國際市場野心 

70%  

• 約7成積極布局海外市場 

• 約5成看好東南亞市場、

2成5看好大陸市場 

資料來源:數位時代2016新創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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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構面 
形成完善創新生態系 

• 專業人才 
• 研發專利 
• 創業課程 

• 業師 
• 創業空間 
• 人脈網絡 
• 資金媒合 

• 媒體 
• 法律諮詢 
• 會計顧問 
• 基礎環境(如網路設備等) 

• 技術諮詢 
• 試驗場域 
• 客戶引介 
• 國內外通路 

• 微型貸款/補助 
• 天使投資 
• 創業投資 
• 資本市場 

• 經驗分享 
• 商機媒合 
• 創新聚落 

• 法規環境 
• 育才留才 
• 國際鏈結 

社群活動 

政府 

學研 

育成 

創業支援 

大企業 

資金 新創生態系 

資料來源:參考The Startup Equation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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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 

加速器 公務機構/法人 

群眾募資 

快製服務/自造者空間 

新創團隊 

大企業 

共同工作/育成空間 創投 

各地育成中心 

國內新創生態系(初始) 

2013 
台灣 
新創生態系 

註：加速器(accelerator)，係近年興起的育成機構，常以3-6個月為一期，密集提供創業資詢及資
源，結訓時多會舉辦demo day活動，進行投資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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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台灣 
新創生態系 

大企業 

媒體 

群眾募資 

共同工作/育成空間 

加速器 

創投 

公務機構/法人 

快製服務/自造者空間 新創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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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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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募資規模小 
低於鄰近競爭國 

資料來源: Findit 2017年亞洲矽谷投資地圖系列 / Tech in Asia / Bloomberg 

• 2016年國內新創團隊獲投資總金額約新臺幣104億元，低於鄰近國家 

亞洲鄰近國家新創團隊獲投資總金額 

單位:新臺幣(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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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印尼 新加坡 韓國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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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獨角獸  
未見臺灣 

• 目前全球獨角獸約214家，以美國居多(108家)，中國大陸次之(55家) 

註:獨角獸(unicorn) 係指估值達10億美元以上且未上市的新創事業 
資料來源: Visual Capitalist，截至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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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面向問題 
亟待有效解決 

資料來源: 數位時代、CB Insights 

國內新創業者最希望政府… CB Insights調查新創失敗原因 

歸納主要問題包含市場、資金、人才、法規四部分 

42% 

29% 

23% 

19% 

18% 

17% 

17% 

14% 

14% 

13% 

無市場需求 

資金耗盡 

團隊組織 

市場競爭 

價格/成本問題 

產品不佳 

需要/缺乏商業模式 

行銷不佳 

忽略消費者 

產品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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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在世界創新創業地圖上能見度不高，

國際企業、創投、加速器及新創團隊不

易看見臺灣 

• 國內新創事業較缺乏國際征戰經驗，市

場範圍較為侷限，英語溝通能力待加強 

• 企業界對新創事業之關注不足，與新創

合作意願不高 

• 近年相關計畫、競賽眾多，恐致新創團

隊無法專心創業 

市場面 

• 新創事業出場(exit)管道不足，

IPO 及併購案例十分有限 

• 新創事業不易取得早期資金；

融資管道亦有困難 

國際化不足 
企業少參與 

資金面 

管道受限 
串連缺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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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態業務常面臨法規適用不

確定性的問題 

• 現行法規對新創較不友善 

• 主計、審計規範過於繁複，耗

費新創事業人力、時間成本 

法規面 

制度未活化 
難展彈性 • 欠缺外國人才參與，不利提升

新創事業國際化能力 

• 創業家之產業經驗有限，缺乏

人脈、市場資源，創業成功率

不高 

人才面 

缺乏國際人才 
未見續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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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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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著力 
完善創新創業環境 
為完善我國創新創業環境，政府積極推動 
亞洲·矽谷等相關計畫，由五面向提供協助 

活絡人才 
法規鬆綁 

資金協助 

創新場域 

鏈結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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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資金協助 

資金協助 

種子期 A輪 創業準備期 

企業營收 

初次上市
IPO 

資本市場籌資
或併購 

早期階段 

國內外創投合作 

（國發基金） 

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國發基金） 

B輪 … 

SBIR創業海選 

（經濟部）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科技部） 

國家級投資公司 

（台杉公司） 

創業天使 

投資方案 

（國發基金） 

註: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SBIR) - 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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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國際創新人才串連 

活絡人才 

• 制定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放寬外國專業人才來臺簽證、工作、居留相
關規定 

• 推動創業家簽證，迄今已有來自19國家地區，共73人通過(近一年來通過58人) 

• 推動亞洲·矽谷學院，培育創新及科技人才 

• 每年選派至少50位博士赴矽谷，強化與矽谷人才交流 

• 延攬100位海外博士人才歸國，引進國際前瞻科技新知 

彈性化創新科技相關法令 

法規鬆綁 

• 完成科學技術基本法修正，鬆綁學校老師參與創業限制 

• 完成產業創新條例修正，增訂天使投資人租稅獎勵、創新採購、有限合夥創投事
業穿透式稅制等措施 

• 訂定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應用於聘僱外籍專業人士、創業家簽證、
研發替代役等政策(附錄1) 

• 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已經立院初審通過，帶動國內金融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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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走出去 世界引進來 

國際鏈結 

• 成立亞洲·矽谷執行中心美國矽谷辦公室，串聯當地新創網絡 

• 協助新創團隊出國參展參賽、進駐海外加速器等 

• 邀請國際新創來臺，與國內企業、投資人及新創社群交流 

• 鏈結國際加速器課程，如FbStart加速計畫等，提供新創相關服務 

• 辦理資金媒合會，協助鏈結國際資金 

擴增創新場域 
創新場域 

• 增設中區、南區青創基地 

• 成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 推動育成機構轉型 

• 林口選手村推動國際創新聚落 

• 推動青年科技創新創業基地 

• 規劃設立AR/VR體驗園區及應用示範創新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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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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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新創進軍國際 

未來政策方向                        

• 擴大與歐美、亞鄰等大市場之連結，培養具國際視野的新創
團隊 

積極運用海外華人網絡(如臺商、成功創業家、華裔二代等)，串聯在地企業、創
投及業師等資源，拓展國際市場 

支援新創業者參加國際專業展，直接接觸潛在買家，提升國際業務能力 

• 以臺灣作為試驗市場 
利用我國市場規模適中、民眾對新產品接受度高之優勢，積極協助國內外新創事
業以臺灣作為市場測試場域(test bed) 

• 與國際新創網絡合作 
擴大協助新創團隊赴國際加速器，並積極引進加速器來臺設點或開設國際性專業
培訓計畫；引介國際專業人士擔任新創事業業師 

• 組成國際化的新創團隊，助攻全球市場 
持續鬆綁聘僱外國專業人才之資格條件限制 

鼓勵新創事業申請外籍學生實習並放寬相關規定 

科技部 經濟部 外交部 僑委會 

科技部 經濟部 

科技部 

經濟部 勞動部 

國發會 

經濟部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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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裕新創早期資金 

未來政策方向                        

• 帶動天使投資風潮  
利用產創條例天使投資人租稅優惠規定，積極鼓勵民間企業家成為天使投資
人，補足新創種子期資金缺口 

• 加強與國際創投合作 

調整國發基金現行與國際創投合作之規定，加強引進全球智慧資本 

• 提升新創投融資便利性 
簡化並加速審查外資對新創事業之投資，以降低行政成本  

金融機構應考量新創特性(不應過度強調創辦人負債、失敗經驗等)，協助融資
取得 

經濟部 

經濟部 金管會 

國發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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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新創成功出場管道 

未來政策方向                        

• 鼓勵企業併購或投資新創 

透過產業創新轉型基金，鼓勵企業併購新創事業 

提供企業併購新創之相關誘因(適用研發抵減、虧損可繼承等) 

• 提高新創上市櫃之彈性  

因應數位經濟產業特性，調整國內上市櫃相關規範(增列網路產業

類別、放寬獲利相關規定等) 

經濟部 金管會 

經濟部 國發基金 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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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發展 x 法規調適 

未來政策方向                        

• 擴大攬才，建構友善外人環境 

• 營造有利創業的職場環境 

各大學應擴大開設創新創業學程，並辦理學生至新創公司實習計畫或行動方案 

政府應利用國內大企業或臺商有許多產業經驗豐富的人才，提供創業資源協助，

建立產業的人脈、資源 

• 消除法規適用之不確定性 

透過｢新創法規調適平台｣，協助新創事業在第一時間解決法規灰色地帶的問題 

• 建立有利新創的公司法制  

推動｢公司法｣(修正草案)完成立法，讓無票面金額股票、複數表決權、私募公

司債、股東表決權契約等有助新創事業發展之法規早日落實(附錄2) 

教育部 經濟部 

國發會 

國發會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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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為新創好夥伴 

未來政策方向                        

• 公部門帶頭挺新創 

  

推動政府、國營事業、公立機構及法人向新創採購產品/服務(訂定一定比

例預算、提高小額採購門檻等)；並利用開放資料，與新創事業共同合作提

出解決方案 

簡化核銷流程，減輕新創行政成本 

• 大小合作共創商機 

透過政府計畫，鼓勵企業與新創多元合作，如智慧城市示範應用計畫等 

經濟部 科技部 

工程會 交通部 主計總處 經濟部 國發會 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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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27 

促進新創發展 呼應APEC主張 

2017 APEC部長聯合聲明 

• 我們歡迎”APEC促進創新創業倡議”以在APEC 區域建
構一強勁、有活力的新創生態體系。 

We welcome the APEC Initiative on Promoting Innovative Start-ups with a view 
to building a strong and vibrant start-up ecosystem in the APEC region.  

• 我們敦促APEC會員體透過建立友善經商環境的法規架
構，來支持新創事業。 

We urge APEC economies to support start-ups through establishing conducive 
regulatory frameworks that promote a business-friendl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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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新創 連結未來 

催生旗艦新創 

積極促成新創團隊海外
IPO、國際企業併購或
成為獨角獸，形成具指
標性的案例，讓國際看
見臺灣 

短期效益 長期效益 

邁向創新之國 

發展臺灣為亞洲創新
國家，吸引國內外投
資，創造我國資金不
再外流之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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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 
依我國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設立未滿五年之事業，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已獲得國內、外創業投資事業投資，或於政府認定之國際性募資平臺 籌
資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  

二、已登錄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創櫃板。  

三、申請取得我國發明或設計專利權、或經我國發明或設計專利權人以其發 
明或設計專利權讓與或授權實施並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登記。  

四、已進駐中央或地方政府核定之國際創新創業園區、中央或地方政府核定、 
直營、或經濟部近三年評鑑優良、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育成機構。  

五、申請事業或其負責人曾參加國內、外具代表性之創業及設計競賽獲獎。 

六、曾經或現正進駐經政府相關機關認定之加速育成機構。 

七、申請事業或其負責人曾於國內、外具重要性之影展入圍或獲獎。(所稱之
具重要性之影展，詳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電影事業暨電影從 業
人員參加國際影展獎勵輔導執行要點規定之四類國際影展)  

八、獲中央政府核予創新相關補助金額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或地方政府 核
予創新相關補助金額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九、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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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公司法修正草案中 
            有關「友善創新創業環境」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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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內容 修法目的 條次 

每半會計年度可為盈餘分派 
強化股東投資效益，加
速盈餘分派吸引投資 

§110、§228-1 

股票得擇一採行票面金額股或無票面金
額股  

便利新創事業吸引早期
資金 

§156、§156-1 

非公發公司得發行複數表決權(一股多權)，
或對於特定事項具否決權(黃金股)特別股 

增加特別股樣態選擇，
便利公司與投資人間股 
權規劃  

§157 

非公發公司股東得訂立表決權拘束契約
及表決權信託契約 

具有共同理念之股東以
契約約定或信託方式共 
同行使表決權 

§175-1  

1.非公發公司私募公司債，無總額之限制 
2.非公發公司除私募普通公司債外，亦得
私募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 

增加籌資彈性，降低舉
債難度 

§247、§248 


